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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湘 0104 清申 2 号  

申请人：黄光耀，男，1956 年 11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

南省平江县城关镇南街 365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笃辉，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顺，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湖南奥达建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

麓区望城坡街道梅溪湖片区迎春路与西二环交汇处达美苑 7 栋

2803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立新。

第三人：李立新，男，1965 年 12 月 1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

南省沅江市新湾镇杨阁老村横村村民组 169 号。

第三人：李玉书，男，1969 年 10 月 4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

南省沅江市新湾镇茶关村新屋村民组 90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罗玉双，湖南力之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丽娜，湖南力之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申请人黄光耀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湖

南奥达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奥达公司）进行强制清算，认为

被申请人奥达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2 日经股东会一致决议解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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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但因清算组成员一直未确定，导致未在法定期间内组成清

算组进行清算。被申请人奥达公司资产被案外人托管一直未收回，

长此以往，势必严重损害股东利益。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，申请

人黄光耀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请求人民法院指

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奥达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被申请人奥达公司辩称，同意奥达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。

第三人李立新陈述，同意奥达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。

第三人李玉书陈述，不同意奥达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，理

由如下：1.被申请人奥达公司的股东会未通知实际控制人李玉书，

李玉书实际占奥达公司股份 40%，且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，公司

开展的业务都是由李玉书主持和进行，公司大部分账目也是由李

玉书经手。被申请人奥达公司的名义股东黄光耀、李立新未经实

际控制人李玉书同意，擅自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，损害了李

玉书的合法权益，股东会决议解散的事由不能成立；2.申请人黄

光耀未举证证明被申请人奥达公司无法自行清算，被申请人奥达

公司也未出现公司僵局和故意拖延清算的情形。本案应当由李玉

书、黄光耀、李立新共同决议解散之后，由三人组成清算组，先

自行清算，自行清算不能的情况下，再申请法院强制清算；3.即

便符合强制清算条件，也应当确认李玉书的实际股东身份和股权

份额，提供李玉书所涉及的奥达公司所有账目，才有可能实际进

行清算，李玉书作为公司董事长，应当确定为清算组成员。

本院初步查明：被申请人奥达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经长

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，住所地为湖南省长沙

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梅溪湖片区迎春路与西二环交汇处达美苑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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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 2803 房，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李立新。核准经营

范围为建筑装饰材料、钢材、防水材料、保温材料、混凝土、水

泥的销售；机械设备的租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公司股东为李立新（持股 51%、实缴

255 万元）、黄光耀（持股 49%、实缴 245 万元）。2024 年 7 月 2

日，被申请人奥达公司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（黄光耀、李立新）

均同意：1.解散公司；2.自公司作出解散决定后十五日内组成清

算组进行清算；3.清算组在清算期间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规定行使职权，开展工作；4.公司自作出解散决定之日起停

止营业（或生产、经营活动）；5.公司清算后依法进行注销。与

此同时，股东李立新、黄光耀围绕清算组的成立达成共识，决定

清算组成员设定 3 名，分别由李立新、黄光耀以及其他人员组成，

该名成员需自解散之日起 15 日内确定。然，截至 2024 年 8 月 15

日，被申请人奥达公司既未成立清算组，也未开展清算业务。

另查明，2014 年 2 月 28 日，李立新（甲方）、黄光耀（乙

方）、李玉书（丙方）共同签订了《个人合伙协议》，第一条约定

三方合伙项目为建材贸易，共同出资 500 万元作为合伙启动资金，

其中甲方出资 200 万元，占出资比例 40%；乙方出资 180 万元，

占出资比例 36%；丙方出资 120 万元，占出资比例 24%。注：丙方

占空股 5%；第二条约定准备资金 300 万元，共计项目资金 800 万

元，其中 300 万元由甲乙双方负责组织筹集，各占 50%，月利息

1.5 分由公司每月支付，公司董事长李玉书，执行董事李立新，

监事黄光耀，具体股份以个人合伙协议为依据，后续资金根据银

行、市场、行情而定，三年不分红。丙方所产生的利润均在年底

之前填补空股；第三条约定甲乙丙三方均以现金方式入股，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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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人均应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将出资资金交齐。此外，还约定了

合伙期间的盈余分配、债务承担规则、入伙、退伙等事项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奥达公司未在公司股东会作出解散决定

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，申请人黄光耀作为利害关

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奥达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于法有据，

本院予以支持。第三人李玉书提出异议，主张因被申请人奥达公

司未通知其作为实际控制人（兼具股东身份）参加股东会，故而

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不发生法律效力。但是，被申请人奥达公

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，股东会系公司的权力机构，有权对公司

是否解散作出决议。第三人李玉书与申请人黄光耀、第三人李立

新之间围绕合伙事项签订的合伙协议所形成的内部合伙关系，对

内有效，对外不能约束被申请人奥达公司。第三人李玉书主张系

被申请人奥达公司实际控制人（兼具股东身份），但并未提交充

分有效证据推翻被申请人奥达公司的现有股权结构，故本院不予

采纳。第三人李玉书与申请人黄光耀、第三人李立新之间围绕合

伙事项产生的合伙纠纷，以及与被申请人奥达公司之间的民事纠

纷，均应另行主张权利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

二百三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黄光耀对被申请人湖南奥达建材有限公司的强制

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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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　判　长　　左　　　钢

审　判　员　　许　振　兴

审　判　员　　胡　昶　宇

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

法 官助 理　　周　晓　敏

书　记　员　　刘　冬　丽

 

附：相关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二百二十九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

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

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。

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第二百三十三条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，逾期

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

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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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　　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解散的，

作出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

机关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七条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

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

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

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；

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

（三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

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

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

受理。


